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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 111年 3月份第 2次行動主管業務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 

貳、 地點：湖口鄉好客文創園區                      

參、 主席：楊縣長文科                           紀錄：宋巧雰 

肆、 出席人員： 

一、 本府人員： 

陳見賢、陳季媛、彭益宣、池燕雲、田昭容、徐元雄、賴江海、

黃國峯、陳偉志、江良淵、游志祥、傅琦㜫、李國祿、劉家滿、

魏嘉憲、雲天寶、章宗耀、吳迪文、黃文琦、朱淑敏、莊淇銘、

楊哲昌、孫福佑、殷東成、羅仕臣、李安妤、彭惠珠、楊郡慈、

彭正宇、徐元棟、江寧增、邱世昌、謝一如、許雅筑、高佩菁、

林曉含、王金鳳、羅之吟 

  二、湖口鄉公所、代表會等人員： 

林志華、陳能鎬、戴彣宴、田家禾、黃乾祥、陳毅全、吳佩玲、

詹益祿、巫光生、張春香、萬正英、袁美雲、齊占翔、戴貴香、

吳德富、翁紹軒、周德竹、張衡堂、張筱筠、李淑英、張紹仁、

范祥坤、周經亮、范盛添、謝春蘭、徐勝昌、陳在堯、李麟盛、

張德謙、鄭瑞騰、陳在鋥、羅美搖、劉醇文、何初軒、吳美鶯、

葉豐田、陳壂全、田國堂、周星江 

 三、立法委員： 

邱寶爐(立法委員林為洲秘書) 

 四、新竹縣議會議員： 

甄克堅、羅美文、何建樺、吳菊花、吳淑君 

伍、 主席致詞： 

今日是本府「縣政新幹線」的第二場會議，很高興來到湖口鄉。

首先要感謝湖口鄉農會三長皆出席參加，並提供好客文創園區的

會議廳，讓會議順利召開；其次感謝湖口鄉鄉長、代表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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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林為洲邱秘書、湖口鄉各村長、各鄉民代表等共同參與

此次主管會報會議。 

稍早至「王爺壟運動公園」及新建「湖口鄉衛生所」視察，如同

鄉長林志華表示，湖口鄉這三年來的改變非常多，本人擔任縣長

三年多來，積極推動湖口鄉各項建設，例如榮光路拓寬工程並不

容易，為了改善交通壅塞情形，在公所提案之後，縣府即排除萬

難完成，這是公所與縣府共同合作的成果。 

湖口鄉對於建設提案、經費爭取不遺餘力，有問題皆會想辦法解

決，積極處理事情的精神值得讚許，例如湖口鄉提案「台 31 線

道路湖口地區延伸至竹北地區新闢工程」（可行性評估），此計

畫如完成後由湖口鄉可直達竹北市，建立生活圈交通系統，非常

快速方便，本府工務處於 111 年 3 月 25 日函文交通處公路總局

請求審議補助，這就是我們「縣政新幹線」的精神。 

此外，湖口鄉親最關心的交通問題，本府已完成的方案有：湖口

交流道形式改善計畫、軍功路往中湖路改善交通計畫及榮光路拓

寬工程計畫等，是縣府團隊與鄉公所團隊共同努力完成。接下來

主管會報開始，本府各局處首長將針對在湖口鄉所推動的各項建

設成果進行報告說明，在座有任何問題皆可提出討論。 

陸、 各單位發言： 

教育局、產業發展處、工務處、交通旅遊處、農業處、社會處、

原住民族行政處、衛生局、環保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及行政處，

報告內容參閱會議資料。 

柒、 來賓致詞與發言： 

一、 湖口鄉林志華鄉長： 

今天歡迎縣長帶領縣府團隊至湖口鄉召開會議，聽到縣府各局處

首長以客語做施政簡報，可以知道縣長非常用心推動客語。此次

報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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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湖口高中遷校工程案經招標又流標，可能與原物料上漲有

關，仍請縣府持續予以協助此案。 

2. 湖口文小非營利幼兒園興建工程案，在湖口王爺壟文小預定地

之進度，請縣府加強進行。 

3. 湖口鄉新增公五共融式特色公園，有關經費補助及規畫設計等

作業，請縣府持續進行。 

4. 有關台 31 縣道路湖口地區延伸至竹北地區連接新闢工程，因

本案經費龐大，未來極需縣府協助。 

5. 湖口第二交流道工程案，此案攸關湖口鄉交通發展，目前可行

性評估經費需求 300萬元，由公所與縣府共同負擔，後續工程

仍請縣府繼續協助完成。 

6. 湖口鄉衛生所新建大樓已經完成，衛生所原位於鄉公所後側

1、2 樓，俟衛生所搬遷後，空出的 1、2 樓空間請點交給鄉公

所或者由公所與代表會共同運用。 

7. 有關湖口鄉「觀星夕照：心靈的後花園」環境景觀整備計畫工

程案，感謝縣府支持並在 13 個鄉鎮（市）中特別指定至湖口

鄉，本案公所目前仍在進行中。 

二、 湖口鄉民代表會巫光生副主席： 

此次感謝縣長帶領縣府團隊來到湖口鄉召開主管會報，各局處首

長報告也點出許多湖口鄉之重要議題，期許縣府在湖口鄉各項建

設及改善計畫儘快落實，造福鄉里。然與湖口鄉最有關的仍是湖

口高中的遷校工程案，此案延宕多年，之前是經費不足，經縣長

拿出魄力執行，將經費編入預算，惟工程案招標又流標，請教育

局能積極進行讓此案解套。另，有關和興村瓦斯管線之鋪設問

題，請瓦斯公司能與公所、村長溝通說明，解決村民的問題。 

最後，有關縣府未來將於湖口鄉波羅村設置生命禮儀園區，波羅

村村民皆非常關心此事，希望縣府能夠審慎評估，生命禮儀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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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每個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惟設立在波羅村必須不妨礙地方生活

與環境，非行不可，也必須與村民充分溝通，如決定設立園區必

須要實質回饋地方鄉里，希望湖口鄉能繼續得到縣府的關愛與支

持。 

三、 湖口鄉議員、村長及鄉民代表： 

1. 羅美文議員：（1）湖口工業區交通問題尚未解決，請縣府繼續

協助處理；（2）運動公園的設備維護、雜草修剪等費用，請縣

府予以補助，可減輕鄉公所的負擔；（3）新建湖口衛生所大樓

2樓預定作為長照中心，應起示範作用，由衛生局督導業務，

作為民間長照中心學習的對象。 

2. 葉豐田村長：縣府將在波羅村設立生命禮儀園區，此案波羅村

村民仍有很多疑慮，現在政府各項政策都應該公開透明化，後

續要辦理及如何說服村民接受此案，請縣府提出合理說明，並

請各位長官傾聽民意，政策程序皆應合法，最後仍請縣府對此

案深思熟慮。 

3. 何建樺議員：（1）湖口鄉的交通問題應優先解決，請縣府持續

進行交通建設；（2）有關生命禮儀園區之選址，為何設置在湖

口鄉？鄉民也無法理解，而且縣府與民眾之間仍無法溝通、達

成共識。（3）防汛期即將來臨，縣府應致力於防災工作。 

4. 齊占翔代表：中興國小活動中心建案至今仍無法完成，此學區

人口不斷增加，學校的學生人數已近千人，因此一定要有活動

中心，希望縣府能重視這個問題，今年度能將此案納入預算。 

5. 甄克堅議員：（1）請交旅處協助解決高速公路南下休息站便道

開通之問題，設立專道可分解交通壅塞；（2）請縣府積極於湖

口鄉設立產業園區，例如開發湖南營區產業，如此才能帶動生

活就業，湖口鄉才能永續發展；（3）由於竹北房價過高，青年

紛紛遷入湖口鄉買房就業，因此有學校之立即需求，馬上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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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總量管制的問題，而且學校環境不佳，除興建湖口文小非營

利幼兒園外，請儘速啟動文小之興建，以帶動王爺壟地區之繁

榮與發展。 

6. 吳美鶯村長：（1）榮光路(竹 5線)是湖口工業區主要幹道，為

考量交通安全及舒解壅塞情形，請予以拓寬路面，解決交通亂

象；（2）鳳山村榮光路及三民南路之路面嚴重損壞，考量居民

通行之安全，請協助路面柏油重舖；（3）請縣府協助締造湖口

鄉唯一智慧型親子公園，鳳山村榮光路與勝利路銜接新埔地段

約 3.5公頃已閒置 10餘年，經湖口鄉公所向國有財產局取得

土地撥用，期望縣府協助建造智慧型親子公園，造福鄉親。 

7. 李淑英村長：（1）和興村有某家肥料廠，環境不佳、臭氣沖天，

附近居民難以忍受，請環保局協助調查及開罰；（2）和興村有

些地區因申請條件不符規定仍沒有自來水，生活不方便，請縣

府協助處理；（3）有些地區仍無法申裝天然瓦斯管線，請瓦斯

公司協助處理。 

柒、 主席裁示： 

一、  本府各項政策於施行前皆會有先行規劃與評估，本縣人口持續

增加，一年死亡人數約 3千人，公用之納骨塔數量將不敷使用，

為了縣民之福址，生命禮儀園區之設立是勢在必行，本府願意

承擔此重責大任，必定會規劃讓大家感覺有尊嚴且溫馨的園

區，例如：交通方便、廳堂使用之間不會彼此干擾、告別式後

送行可就近到達火葬場及納骨塔設置在火葬場附近等，未來本

府還會成立專責單位「殯葬管理所」負責管理相關事務，讓鄉

親不用擔心往後的 30 年、50 年之生命旅途，本府亦會研議與

地方溝通及回饋，此為千秋事業、功德一椿，盼地方能夠理解

及支持。有關生命禮儀園區設置之相關問題，請民政處答覆並

解決鄉民疑慮。（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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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和興村瓦斯線路鋪設之問題，請瓦斯公司與村長聯繫溝通

並妥善處理。（瓦斯公司） 

三、 有關湖口高中遷校第一期工程案，已經多次招標又流標，目前

工程進度為第 4次公開招標，請工務處積極辦理。（工務處） 

四、 高速公路南下休息站便道之改建工程，請交旅處研議可行性並

協助解決問題。（交旅處） 

五、 有關湖南營區設立產業發展園區，請產發處納入規劃考量並協

助處理。（產發處） 

六、 湖口鄉人口已經接近 8 萬人，急需興建學校，有關文小國小校

舍之興建，請教育局積極處理。（教育局） 

七、 為解決交通亂象，有關榮光路（竹 5 線）拓寬改善工程，請工

務處儘快現勘並提出解決方案。(工務處) 

八、 有關和興村自來水管線申裝問題，請產發處了解狀況並協助申

辦。（產發處） 

捌、 散會：上午 12時 00分。 


